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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市103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第4次推動會議重要決

議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會議業於103年11月28日（星期五）辦理完畢。

二、會議重要決議事項如下：

(一)本市103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評鑑人員認證資

料包含「教師自評表」、「觀察前會談紀錄表」、「教

學觀察表」、「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」、「綜合報告

表」、「專業成長計畫」等，資料一覽表如附件。本市1

03學年度申請初階評鑑人員認證者需繳交前揭認證資料

到局備查。

(二)依據教育部103年11月11日臺教師（三）字第103014293

0B號令修正之「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

要點」之規定：「申請逐年期第一年之學校依學校實際

發展需求，以A課程設計與教學、B班級經營與輔導二個

層面並重為原則，並至遲於第三年同時進行課程設計與

教學、班級經營與輔導二個層面之評鑑。」針對「逐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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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初次辦理」之學校，建議第一年之校本規準包含A層

面之A-3至A-7，第二年之校本規準包含A層面之A-3至A-7

、B層面之B-1、B-2、B-4-3，第三年之校本規準則包含

完整之A與B層面評鑑指標，並可依據校內運作實際狀況

，進行評鑑規準之增加。

三、請 貴校配合執行前揭會議決議事項，俾利落實教師專業

發展評鑑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之理念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(臺南市六甲區六甲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六甲區林鳳國

民小學、臺南市永康區永信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民小學、臺南市佳里

區佳興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官田區隆田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東區大同國民小學、臺南

市東區崇學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後壁區樹人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善化區小新國民小學

、臺南市新化區大新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新市區大社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學甲區東陽

國民小學、臺南市關廟區五甲國民小學、臺南市關廟區關廟國民小學除外)、臺南

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(臺南市立大內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太子國民中學、臺南

市立北門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

安南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和順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延平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南新

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後港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新化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新東國民

中學、臺南市立歸仁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關廟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鹽水國民中學

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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